
52 清流雙月刊

輕罪重判？
〈貪污條例〉

從韓豫平案
看 修法

◆ 大學助理教授 ─ 趙萃文

前少將韓豫平因使用加菜金 2,880元宴請部屬眷屬，被認定觸犯〈貪污條例〉，
退休俸遭腰斬。蔡總統考量本案情輕法重，顧念國軍將士貢獻，已於 111年 4月
22日予以特赦。

〈貪污條例〉對公務員處罰不合比例

花東防衛指揮部前少將參謀長韓豫

平，因民國（下同）104年挪用漢光演習
加菜金新臺幣 2,880元，支付指揮官劉中
將招待部屬與家眷之餐飲費用，被依《貪

污治罪條例》（以下簡稱〈貪污條例〉）

第 5條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判處
有期徒刑 4年 6月定讞，退休俸因此腰斬，
引發輿論譁然。

最高檢察署已請國防部函復加菜金定

義及使用範圍、軍眷定位等相關法律意見，

檢察總長江惠民親自召開專案會議，邀集

相關人員研議，冀在卸任總長前提起非常

上訴或再審，法務部長亦表明已著手開始

修法工作，為全盤檢討。本案可謂非常罕

見受到跨越政治黨派之支持，意欲為韓尋

求翻案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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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條例〉已有百年以上歷史

本條例源遠流長，最早可追溯至民國 3
年袁世凱公布《官吏犯贓治罪條例》、歷經

9年北洋政府之《辦賑犯罪懲治暫行條例》，
27年國民政府公布《懲治貪污暫行條例》，
至 32年修正更名為《懲治貪污條例》，並
為 52年現行〈貪污條例〉所繼承。

我國〈刑法〉對公務員貪瀆行為主要

規定於〈刑法〉瀆職罪章，唯因另訂〈貪

污條例〉優先適用，對〈刑法〉中相同行

為大幅加重本刑，其第 4至 6條將公務員
貪污行為分為 3級，分別處無期徒刑或 10
年以上、7年以上、5年以上有期徒刑，並
可併科高額罰金，十分嚴厲。

本案韓將軍即係觸犯第 2級貪污罪，
法定刑為 7年以上，即令金額僅 2千餘元，
法院予以減刑一次亦需判處 4年 6月徒刑。
因此，雖然輿論普遍對此判決認為情輕法

重，不符比例原則，但歷審法院在法律適

用上卻難謂有所違誤。

與韓豫平案類似，100年檢調單位調
查國立大學教授長期以不實發票核銷詐領

國科會經費案，據查共有約 1,500名大學
教授涉案，檢調陸續約談其中約 700人。
惟大多數人僅因貪圖方便，在採購、核銷

上便宜行事，而有偽造公文書等行為，行

徑雖屬不當，但是否要適用〈貪污條例〉

嚴懲？即非無探究空間。嗣後，在知識分

子聲援及法學教授召開多次研討會建言

下，1將國立大學教授此類行為全數排除本

條例之適用，若教授有中飽私囊行為則改

依〈刑法〉詐欺罪論處；雖澈底為大學教

授解套，卻也被批評有因人設事之嫌，並

未及於其他種類公務員。

德、日兩國刑法與我國比較

我國〈刑法〉長期模仿德國、日本，每

次修法皆以該二國為依歸，而德國、日本之

吏治在全球亦係排名前段，《日本刑法》與

我國〈刑法〉類似，規定普通收賄罪（5年
以下）、受託收賄罪（7年以下）、事前收
賄罪（5年以下）、加重收賄罪（1年以上）、
斡旋收賄罪（5年以下）等；2唯日本並未

另設特別刑法處罰，其刑度與我國普通〈刑

法〉亦大致相同，是其對於公務員之對待，

與我國迥然不同。

《德國刑法》公務員收賄罪法定刑為

6月以上 5年以下徒刑，情節輕微者，處 3
年以下徒刑或科罰金；法官收賄罪法定刑

為 1年以上 10年以下，情節輕微者，處 6
月以上 5年以下徒刑；其公務員收賄行為
在〈刑法〉法定刑光譜中，大抵與普通傷害

罪、普通竊盜罪、詐欺罪、背信罪等財產犯

罪相當。3

 
1 最高法院 103年度第 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
2 1980年代日本並以「洛克希德案」為契機，提高部分收賄犯罪之法定刑，並將行賄罪之罰金金額提高。日本學說上認為貪污犯罪保護
法益係職務行為之公正性及對此的社會一般信賴。

3 僅於法官收賄罪與重傷罪、危險傷害罪、加重竊盜罪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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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各國對不同犯罪類型之評價，本

受國內傳統文化及社會進化程度等影響。

德國、日本與我國同為民主自由、經濟、

教育普及之高度發展國家，我國〈貪污條

例〉第 4、5、6條對公務員貪污嚴懲，和
德、日相比未免過於懸殊。

〈貪污條例〉將公務員瀆職行為和殺

人罪、強盜罪同視，甚至給予比〈刑法〉

強盜罪更嚴厲之制裁，類此刑罰結構，在

立法上不無違背罪刑相當原則而有違憲之

疑慮。

現行〈刑法〉已對公務員設加重條款

德、日對公務員貪污收賄處罰已如上

述，對公務員詐領加班費、餐費等行為，

由於未涉公權力行使，不會損及人民對公

務廉潔與公正之信賴，並未另設特別〈刑

法〉處罰，皆逕依普通刑法詐欺、侵占罪

等論處，至多量刑上從重而已。我國〈刑

法〉於瀆職罪章中分別列舉各種類型之瀆

職罪，復於第 134條規定：「公務員假借
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

章以外各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已是德國、日本刑法所無，對少數不肖公

務員之瀆職行為，在量刑上已足懲刁頑。

今年 2月江惠民總長邀集全國一二審
檢察長、調查局局長、廉政署署長及各一二

審指派之主任檢察官，罕見召開會議，決議

公務員詐領加班費、值班費、差旅費及休

假補助費等，應改以普通詐欺罪論處。4上

述案件以〈貪污條例〉起訴者，於審判中

檢察官應聲請變更起訴法條，如法院已依

〈貪污條例〉判決有罪者，應提起上訴請

求改判。5整體而言，本次最高檢決議情罪

平允，符合學界長久以來呼籲，非常務實

又有意義，殊值讚許。

 
4 其他性質之個案則視具體案件情節，由各檢察署參酌研討會意見認定之。
5 會中並要求廉政署及調查局就上述案件，以〈刑法〉普通詐欺罪統一移送標準。

德國、日本與我國同為民主自由、經濟、教育普及之高度發展國家，對公務員之貪污嚴懲，與我國迥然不同，臺灣司法、

立法二院，需針對〈貪污治罪條例〉刑罰結構展開妥慎思量。（Photo Credit: Supreme Court of Japan, https://www.courts.go.jp/
saikosai/about/photo/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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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一夫之失，苦天下之人，

法莫病于此矣

〈刑法〉為使各種國家權力能公正運

作，對於妨害此等公權力作用之行為，擇其

情節較重者設有刑罰制裁，以正官箴。〈貪

污條例〉前身既為「暫行條例」，係因應時

代而生，總有其適應性，不宜無限延伸；爰

此，其始終面臨存廢檢討之命運。惟探究

其廢止理由，無論是立法功能或目的喪失、

國家社會情勢之變遷、處罰刑度過重等，

實無法逐一以修法方式彌補，或有再以特

別法形態存在之必要。要之，無論〈貪污條

例〉如何細部修正，皆不足以適切因應此

一問題，直接廢除或相對有其必要性。

目前我國對於貪污之抗制、處罰，實

係面臨整體思考而改進檢討之契機。而當

前對於此類問題，仍舊是圍繞犯罪後處理，

並沒有從人性角度思考，造成〈貪污條例〉

每次修法雖立意良善，結果卻是紛爭不斷。

明朝萬曆年進士刑部侍郎呂坤有言：

「因偶然之事，立不變之法，懲一夫之失，

苦天下之人，法莫病于此矣！」制定於民

國初年之〈貪污條例〉，距今已逾一世紀，

顯然已無法切合現實環境而亟需修正。解

決之道有二策，一為恢復 81年以前〈貪污
條例〉第 12條規定：「情節輕微，而其所
得或所圖財物在○○元以下者，適用有較

輕處罰規定之刑法或其他法律。」另一為

大刀闊斧直接廢除〈貪污條例〉回歸普通

〈刑法〉適用。如何抉擇，有待司法、立

法二院妥慎思量！

〈貪污治罪條例〉繼承自民國初年《懲治貪污暫行條例》，制定距今多年，已無法切合現今情勢，是

否以修法方式彌補或直接廢除此條例，亟需相關人士思考處理。（資料來源：國史館，〈懲治貪污條

例〉，《國民政府》，數位典藏號：001-012032-00017-007，https://ahonline.drnh.gov.tw/index.php?act=Display/
image/2225022lufIWQA#6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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